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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教育视域下法学教育改革的路径探索 
梁 旋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广西南宁 530007 
摘要：传统法学教育不能满足优秀法律人才的需求，创新创业教育视域下对法学教育的改革方针是为了能突破因传统法学教育给学生带去的实践

“低能性”，并借突破的力量加强对学生创新素养与创业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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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育改革的路径探索本文先从难点分析，再由难点依次

推进，抓住改革的方案，实现对高质量法律人才的培养。 
1.在高校法学院实施创新创业教育面临的难点 
1.1 因教育思想陈旧而带来的困难 
思想陈旧是实施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的“软件”难题。有着陈

旧观念的对象有三方，一为学院方，二为教师方，三为学生方。 
学院方：学院方的思想陈旧体现在对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的推

广上，推广力度的薄弱，对师生的思想渗透也就薄弱，师生思想
渗透的薄弱，也就无法使得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的精髓在师生的个
体言行上展现。 

教师方：教师方的思想陈旧体现在重理论疏实践，教师普遍
认为理论知识的掌握大于实际案件的处理，学生只有掌握了专业
的理论知识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才不会在实际的案件处理中被庞
大的法律条例打败。 

学生方：学生对学院开设的实践课程兴趣低迷，意识不到实
践课程也是提升自身专业能力的一个窗口，在实践课程中不仅欠
缺学习态度，也不具备积极求索的精神。 

布尔沃·利顿曾说过，思想的价值和思想的影响力是成正比
的，反之就说明了陈旧的思想是必然会影响到创新创业教育理念
的实施，也必然会影响法学院培养优秀的法学专业人才。 

1.2 因师资力量薄弱而带来的困难 
师资薄弱是实施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的“硬件”难题。师资力

量薄弱体现到的地方有三点，第一教师专业性不强，指得是教师
掌握的专业性理论知识远远达不到“信手拈来”的境界，无法在
理论知识的理解与应用中为学生带来良好的表率作用。第二教师
实践能力弱，指得是教师属“理论派”，而非“实践派”，无法在
实际的案件处理和创业中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经验指导。第三教师
身兼数职，指的是教师难以顾及到学生的实践课程，无法全程参
与到其中。 

1.3 因教学系统单薄而带来的困难 
教学系统单薄的地方有两处，一是课程体系与创新创业教育

相差千万里，二是学院社会资源难以成就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1]。 
课程体系与创新创业教育相差千万里，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其一编排的创新创业课程少之又少，课程的内容极其老套，
在实际的应用中发挥的作用不大，学生不能通过创新创业的知识
学习到相应的创新创业能力和经验。其二创新创业课程与各法学
系专业脱节，在各法学系专业的课程中很少涉及到相关的创新创
业教育，就算涉及到了也多是以理论讲解为主，在实际的实践需
要中并不能为学生带去实质性的帮助。 

学院社会资源难以成就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同样在两方面
可以看出。其一法学专业的数据库，法律法规的更迭决定了法学
专业的知识库更新，而学院数据库则与各大文献期刊和数据平台
的更新不成正比。其二法学院与各大企业单位的合作，合作关系
建立的不完整，不完整的合作关系无法让学生更快的得到实践的
机会，学生再有激情和抱负，也无法得知案情的需求和创业的转
化。 

2.将创新创业教育思想推入高校法学院的路径思考 
2.1 改变教育思想 
在创新创业教育的大环境下实施对法学教育的改革，首当其

冲的便是思想的转换革命，改变固有的“理论至上”思想，意识
到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的培养有利于我国培养高质量人才的战
略方针。因此，高校需要加大力度推广创新创业的教育理念，在
法学专业的课程中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专注对法学生创新

创业能力的培养，以培养高质量的司法人员为目标建设，与学院
师生共同努力。 

2.2 增强师资力量 
优秀的师资力量可以推进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也可以给学

生起到表率的作用，为学生的实践工作提出良好的建议和意见。 
第一针对教师的培训，理论培训和实践培训双管齐下，提高

教师的专业能力。让教师从“理论派”走向“实践派”，让教师
的专业性由“浅薄”走向“资深”。教师的培训可从基层开始，
学院与各企业单位合作，教师亲自接触案情，增加实践的经验和
理论知识的应用，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和教学能力，让学生在实
践课程中能收获到宝贵的经验和建议[2]。 

第二引导教师建设创新创业的教育理念，提升教师创新创业
的应用能力和对学生实践创新创业的引导能力。教师是教授者，
只有教授者的能力强大，才不会囫囵吞枣地塞给学生，令学生不
知其意，而是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掌握创新创业的实践，令学生
能获益匪浅。 

第三引进经验丰富的司法人员来校为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教
育的指导，使学生能更好的融入创新创业的实践中。资深的司法
专业人员与教师的指导方向是不同的，司法人员在司法圈浸沁的
深，对其形势走向了解的透彻，对学生实现创新创业来说具有较
高的指导价值。 

2.3 完善教学系统 
一是将创新创业教育与各专业法学基础教育接洽起来，建立

完善的教学体系。在理论课堂中，建立与各专业法学相配的创新
创业教育知识，使两者之间能够良好的融合，让学生能在自身的
专业课程中收获科学的创新创业知识和实践的能力。在实践课堂
中，增加学生与各大企业单位和司法部门的实践机会，增加学生
的创业市场调查、创业业务沟通、创业规划和管理等等的实践机
会[3]。这不仅是考验学生对理论课堂的掌握情况，还是在为学生
即将步入社会打下基础，提高学生对司法圈的认知能力和社会责
任感。 

二是组建丰富的社会资源库，满足学生对社会实践的需求和
职业导向需求。首先扩充法学院的知识库，增加图书馆的资料类
型，将实体资料与电子数据一同建设起来，并加强资料更新的频
率；其次与各大企业单位合作，拓宽学生实践的渠道；最后邀请
资深的司法人员来校进行创新创业讲座，让学生将自己的专业与
创新创业实践相结合，了解自己专业的市场去向。 

结束语：综上所述，在创新创业教育下实现法学教育改革路
径分为“三路走”，一来是改变教育思想，二来是增强师资力量，
三来是完善教学系统。充分把握好这三点，就能实现法学教育的
有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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